
国土资源大调查 

  地质调查项目专项经费管理暂行要求 

为了保证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专项经费合理地使用,在国土资源大调查经费管理制度尚未正式颁发之前,确

保地质调查项目的顺利启动,特对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专项经费管理提出暂行要求。 

    一、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专项经费(以下简称项目经费)是中央财政预算经费,专项用于国家地质调查项目
(以下简称地质项目)。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对项目经费实行单独管理,单独核算。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挪用或挤占。 

    二、项目实施单位是项目经费的直接使用者,对管好用好项目经费负有如下责任: 
    1.按核定的经费预算和规定的开支范围,合理、有效地使用项目经费; 
    2.按本要求正确实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并及时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报送规定的会计报表和有关资料; 
    3.对项目经费使用中发生的违规、违纪事项,要及时报告、纠正和查处。 
    三、项目经费实行计划用款原则。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年度经费预算和项目工作进度,在季度开始前十五日内,向中
国地质调查局报送季度分月用款计划。 

    四、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地质调查与地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土资发[1999]181 号)的要求,各省(市、
区)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组建地调院。尚未正式成立地调院,也未开立帐户的,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次拨款暂拨入其主管单

位帐户暂存,待地调院筹建组开立银行帐户后再转拨。地调院筹建组必须立即在银行开立帐户,核算项目支出,并以文字形

式将开立的银行帐户(名称、帐号、开户行及行号)告知中国地质调查局。 

    五、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度,按照本要求规定的使用范围和开支标准管理项目经费,正确
核算成本,不得擅自扩大成本开支范围。 

    六、凡工作手段、技术方法单一的地质项目,按地质项目计算成本;凡采用多种工作手段、技术方法的地质项目,按
地质项目和工作项目计算成本。地质项目计算完全成本,工作项目计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工作项目包括:1.地形测绘,2.地质测量.3.物探,4.化探,5.遥感,6.槽探,7.浅井,8.坑探,9.钻探,10.岩矿测试,11.
其他地质工作,12.工地建筑。 

    项目实施单位可根据地质项目实际工作情况适当增减工作项目。工作项目的设置要与地质工作中的工作手段、技术
方法相一致。 

    项目成本费用包括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各项费用开支范围如下: 
    1.直接费用:是指直接耗用于地质项目工作中的各项费用,包括直接人工费、直接材料费、其他直接费。 
   (1)直接人工费:包括直接从事地质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工资性津贴、职工福利费、劳动保妒费等。 
   (2)直接材料费:包括地质项目工作中耗用的各种材料、燃料及动力、专用管材摊销、零配件及其他消耗性物品等。 
   (3)其他直接费:包括地质项目工作中发生的运输费、外部施工费、资料图件费,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修理费及使用
费,野外作业拆迁安装费,土地、青苗、树木赔偿费及其他直接费用。 

    2.间接费用:是指地质项目组为组织地质项目工作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工资性津贴、职
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办公费、水电费、取暖费、差旅费、邮电通信费、交通运输费、行政管理用的固定资产折旧及修

理费以及其他间接费用。 

    3.管理费用：是指项目实施单位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地质项目发生的应分摊的管理费用。 
    4 其他费用:是指项目实施单位为实施地质项目工作而发生的上述各项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包括:立项前期调研、
论证、设计审查、成果评审验收及审计等费用。 

    以上各项费用,国家有开支标准规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严格限制管理费用支出,地质项目的管理费用不超过年度项目经费的 10%。 
    八、下列费用不得列入成本: 
    1. 应在事业经费、基本建设资金及其他专项资金开支的费用; 
    2. 应在收益留成中开支的各种奖金、职工集体福利支出; 
    3.银行贷款本息及税金; 



    4.投资性支出、捐赠及各种赔偿费、违约金、滞纳金、罚款等开支； 
    5.与地质项目无关的其他费用。 
    九、未完成年度设计任务形成的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继续用于未完项目工作。 
    十、对地质项目工作所需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不得列入项目经费,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解决。 
    十一、项目实施单位可参照《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规定,进行地质项目会计核算。对项目经费的拨款与支
出的核算,可增设如下会计科目: 

    1.“国家地质调查拨款”科目:核算地质项目经费的拨入、退回及核销。按“以前年度拨款”、“本年拨款”进行
明细核算。 

    2.“国家地质调查支出”科目:核算地质项目经费支出及其转销。按地质项目和工作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十二、项目实施单位应按如下规定,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报送项目经费会计报表及有关资料: 
    1.月度终了 7 日前,报送《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经费快速月报》； 
    2.季度终了 10 日前,报送《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经费收支明细表》； 
    3.年度终了 30 日前,报送《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经费年度决算报表》； 
    4.项目竣工验收后 10 日前,报送《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竣工决算》。 

十三、实行地年项目年度决算审查制度。项目实施单位的年度会计决算,必须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

务所审查并签章。 

十四、实行地质项目竣工审计制度。地质项目竣工后,项目实施单位应选择中国地质调查局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竣工地质项目进行审计,并提交审计报告。 

十五、中国地质调查局要对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抽查。对财务检查和审计中发

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十六、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本要求规定管理项目经费。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对本要求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

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待国土资源大调查经费管理有关制度发布后,再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 中 地 调 发

[1999]29号文已下发)  

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经费快速月报  

编报单位： 

代  码  指标名称  金额（千元）  备  注  
   一、国家地质调查专项拨款       
101 1、上年结余       
102 2、本年累计拨入       
103 其中：本月拨入       
104 3、上缴结余       
   二、国家地质调查经费支出       
201 1、本年累计支出       
202 其中：本月拨入       
203 2、已完成项目本年支出       



203 2、已完成项目本年支出       
204 未完成项目本年支出       

  
 


